
高阳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2年冀财教【2021】174号提前下达2022年技术创新引导专项资金预算（省科学技术奖奖金）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加强财政资金绩效管理，提高项目绩效管理水平，促进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提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冀发〔2018〕54号)、《河北省省级预算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冀财绩〔2019〕11号）及《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加强和改进预算绩效重点评价工作进一步提高评价质量的意见》（冀财绩〔2020〕3号）、《高阳县县级预算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高财监〔2020〕7号）等有关规定，我单位对“冀财教【2021】174号提前下达2022年技术创新引导专项资金预算（省科学技术奖奖金）”的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及结果报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的实施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国家、省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以及《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等相关文件精神，通过前资助和后补助的支持方式，组织实施科技创新计划项目，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不断增强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
2．项目基本情况
2022年3月26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2021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对保定冀中药业有限公司“动物专用新型抗菌药创制关键技术及其在猪感染性疾病中的应用”获评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奖励资金10万元整。
二、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2年，省下达2022年技术创新引导专项资金预算（省科学技术奖奖金）10万元，根据项目单位自评反馈及业务科室审核，10万元均已于2022年3月25日拨付至保定冀中药业有限公司单位账户，项目资金到位率100%，到位及时率100%。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分析
2022年实际到位的2022年技术创新引导专项资金预算（省科学技术奖奖金）10万元中，已累计使用10万元，占到位专项资金的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管理方面，严格按照《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的规定。专项经费由县财政局按要求拨付，后补助方式给予创新主体支持，发挥政府资金引导作用。要求项目承担单位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将项目经费纳入单位财务统一管理，单独核算，专款专用，确保项目资金使用符合相关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通过采取随机抽查、专项检查、受理举报等方式，对承担单位内部控制制度、项目执行和经费使用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保障资金安全、规范运行。
三、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1．项目经济性分析
我局注重成本控制和成本规划，规范内部财务制度，提升控制项目成本意识，用好用活项目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1）项目的实施进度
通过专项的实施，促进了政策、人才、技术、资金、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创新要素向创新主体集聚，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核心竞争力，加快了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推动了我市原始创新、集成创新能力和产业核心竞争力全面提升，为我市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提供了有力支撑。
4、 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对照评价指标和评分标准，此次绩效评价通过访谈后补助企业、查看政策文件等资料，采集项目绩效及经费使用数据，汇总分析以上资料及数据，得出2020年市科技计划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的综合评分为92分。
5、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
[bookmark: _GoBack]（一）建议市财政建立科技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加强对科技经费规范化使用的督查和指导。
（二）建议进一步创新财政科技投入方式，提高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和使用绩效，充分发挥杠杆作用，撬动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向创新集聚。



